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十一日舉行的特別會議 

就討論「市民大眾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看法」意見書 

 

背境 
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表面上來看，對於受助的長者而言，一切安排好像已經處理得

盡善盡美；但本會從近期的長者求助、意見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計劃，制度內裡其實是千瘡百孔，受助的長者被折騰得死去活來；部份個案更可能因此成為人

間悲劇。特首多年來一直在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安老理念」的政策。可惜，社會福利署一直故步自封，

不願意衷誠合作，情況有如「愛理不理」，要長者「社區安息」；施政報告的理念與部份實際執行上，彷

彿好像「思覺失調」那樣。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勞累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年。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因為並無參與任何退休保障的計劃；或他們所參與的退休保障的計劃，無法滿足其生活上的

基本需要。故此，他們只有選擇依靠綜援計劃來生活。那麼，我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難以滿足

生存需要，直接影響那些長者的福祉，損害他們的權益，令他們生活困苦，難以安享晚年。 

 

現有冷血及僵化的申請制度 

現時每當長者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時候，如果長者有子女的話（無論子女是否有能力供養

他），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人員都會向求助的長者要求索取，有關他們每位子女所寫，無法或並無供養

他們的信件。否則，他們無法或較困難可以成功申領綜援。可惜，有很多希望申領綜援長者的子女，可

能因為種種理由（如面子、與長者的關係惡劣及父母的免稅額等理由），拒絕為他們的父母提供任何無法

或並無供養他們的信件，導致很多長者因此無法成功申領綜援。本會在二零零八年共收到三百多個該類

個案。這些長者，現在只有依靠七百零五元（其後升至一仟元）的高齡津貼（生果金）、傷殘津貼、拾紙

皮、拾汽水罐；及吃二手飯等，以節衣縮食方式為生。這些個案經常在我們日常生活及傳媒報導上看到，

但情況一直未有改善。 

 

本會建議當有每當長者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時候，如果發現長者的子女拒絕為他們的父母

提供任何無法或並無供養他們的信件。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人員應彈性處理；或建議申請的長者向社

會福利署家庭服務中心或非政府機構的求助，再由這些專業社工作調查及推薦到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

處，支持長者有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申請。 

 

酌情權豁免制度神秘 

社會福利署經常向立法會及各團體表示，該署對曾離境超過 180 天；或居港不足七年有須要的申請人，

社會福利署署長可行使酌情權豁免有關要求。雖然如此，有關權力的行駛欠缺透明度；根據香港政府華

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早前向立法會呈交的文件顯示，社會福利署社工都不知道有關制度運作，

該會的社工也有兩成個案，在推薦後都不明什麼原因，得不到批准。這不是一個「謎」，又是什麼呢？ 
或許，可能該兩成被拒個案的社工，在處理推薦個案的時候，根本沒有直接交給余志穩署長親自處理，

在淪落被拒的下場。事實上，據本會所知在過去一年，的確曾有個案由署長直接跟進後，得到署長大發

慈悲地施恩，使生命得以延續下去。 
 

騙取綜援人士，社署「不該不檢控」 

根據今天勞工及福利局所呈交的文件指：「綜援計劃是一項毋需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經費全由政府的一

般收入支付，涉及大量公帑，因此他們必須小心謹慎，確保這個安全網持續有效。為此，政府會繼續透

過不同途徑向公眾灌輸綜援應該用於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個正面訊息。在過程中，我們會繼續留意社會

各界的意見，作出平衡。另外又指：「社署會繼續提高服務效率和成效，防止及打擊斯詐及濫用綜援的

個案。事實上，我們已一再強調，在現行機制下，濫用或騙取綜援情況並不嚴重(只佔整體個案 0.4%)」。 

立法會 CB(2)2242/08-09(01)號文件  



 
根據社會福利署在2007年推出的綜援宣傳片，其中一段是以踢足球，球員「假摔」暗示蓄意詐騙綜援；

另一段短片是排球球員受傷，接受治療後不出場，暗示綜援受助人不自力更生，依賴綜援，而且，不斷

強調騙綜援是刑事罪行。 

 
可惜，有電視台記者早前「放蛇」，再次揭發有私營安老院的東主，在偷拍的鏡頭前，教唆及協助者家屬，

以虛假單據詐騙社會福利署，從而濫收長者費用及騙取綜援。其實這現象在私營安老院「十居其九」都

是這樣，可惜社會福利署從未對該類有問題的私營安老院舍，作出任何檢控或交由警方處理。「人在做，

天在看」除非社會福利署負責人員是智障人士或有職員收受不法利益。否則，無可能不知道或包庇該等

「公開違法的秘密」。如果勞工及福利局向立法會呈交的文件所言非虛，本會認為應立即交刑事檢控全香

港所有涉及教唆及協助者家屬，以虛假單據詐騙社會福利署綜援的私營安老院舍，不要再「講一套，做

一套」及「檢控無膽，執法無力」，不要再「只懂抹黑貧苦大眾，無視私營安老院舍詐騙綜援」！  

 

要求有關投訴立即轉介申訴專員及審計署署長跟進 

正如，今天勞工及福利局所呈交的文件指：「綜援計劃是一項毋需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經費全由政府的

一般收入支付，涉及大量公帑，必須小心謹慎，確保這個安全網持續有效。本會相信該類騙取綜援的個

案，超過一萬宗，涉及的公帑無法估計。為了保障公帑不會再被繼續詐騙，本會希望福利事務委員會主

席，將有關的問題交由申訴專員及審計署署長跟進。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政策及法律支援部 

                                                                            11-07-2009 

 

 

 

 

 

 

 

 

 

 

 

 

 

 

 

 

 

 

 

 

 

 

 

 

 

 



 

 

 

 

 

 

 

 

 

 

 

 

 

 

 

 

 

 

 

 

 

 

 

 

 

 

 

 

 

 

 

 

 

 

 

 

 

 

 

 

 

 

 

 

 

 

 

 

 

 



 

 

 

 

 

 

 

 

 

 

 

 

 

 

 

 

 

 

 

 

 

 

 

 

 

 

 

 



 



 



 



 
 



資料來源：衛生署 


